
致香港南區管弦樂團管弦樂團團員及貴家長 :              

(一)  參加慶回歸十五周年《草原情．中國風》文藝晚會通告   

南區管弦樂團應邀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(星期五)晚上 7 時 30 分至 10 時參加港島各界 200 人

大合唱伴奏演出，南區管弦樂團將與南京愛樂樂團同台演奏。請於 6 月 1 日交回填妥的回條。安排

詳情如下 : 

演出地點 : 香港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

       綵排時間 : 2012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正 請準時到達會場- 

             註 : 團員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到達會場進行綵排，樂團只安排旅遊車回程載返南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表演時間 : 晚上 7 時 30 分典禮開始，7 時 50 分伴奏大合唱《東方之珠》《祝福祖國》，還有 

9 時 30 分伴奏大合唱《藍色多瑙河》和《歌唱祖國》，晚會隨即結束。  

回程交通 :  晚會完畢，請南區團員盡快上車，返回海怡、香港仔和置富，坐滿即開。            

膳食安排 :  提供飯盒和一支蒸餾水。約下午 6 時綵排後用餐。 

       表演服裝 :  按樂團規定表演服裝，男團員需穿團服黑色西裝外套。  

       額外綵排 :  6 月 22 日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20 分全體管弦樂團員與 200 人合唱總排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9 時 30 分至 10 時 15 分管弦樂團繼續排練管弦樂曲。 

       索取入場券 :每人只可登記 1 張免費不劃位入場券 (表演團員不用入場券)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二) 參加南區文藝協進會舉辦慶回歸十五周年音樂會通告 

       南區文藝協進會將於海怡半島三期露天圓型劇場舉行慶回歸音樂會，邀請中國南京愛樂樂團、

香港南區管弦樂團演出(演奏的是樂團已排練樂曲，由呂曉一指揮決定。)，安排詳情如下 : 

       綵排時間 : 2012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5 時至 6 時正 

地點 : 演出場地-海怡圓型劇場  （是日沒有旅遊車接送安排） 

           晚飯 : 參加綵排及演出的每位樂團團員獲發津貼，請於 6：00pm-7:15pm 自由晚膳 

       演出時間 : 晚上 7 時 30 分 至 9 時 15 分  (演出服裝與 6 月 29 日相同) 

                  (大會將會安排團員在觀眾席觀賞南京愛樂樂團的精采演出) 

       查詢電話 :  9600 1579  或  6803 3977     

    2012 年 5 月 25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南區管弦樂團總監林啟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*  *  *  *  *  回 條  (必須於 6 月 1 日交回助理。)  *  *  *  *  *  

    致香港南區管弦樂團總監 :           

本人 / 本人子女  ( 管 / 弦 ) 團員姓名 ______________ (團號 : ______ ) 

口  未能參加  口 (一)   /   口 （二）       

 

口  將會參加  （填妥以下各項)  

口（一）6月 29日星期五 灣仔演出  

回程交通 : (只提供給所有表演團員和 1 位家人，如人數超出預算，將會商量解決。) 

口  回程共 ___ 人 ( 口 海怡 / 口 香港仔 / 口 置富 )   口 不需要  

晚上 6 時膳食 : 口 飯盒一個連水一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不需要             

       口 索取不劃位免費入場券  1 張      (口 已取入場券)        口 不需要 

(如另索取入場券，可到伊館詢問處排隊索取(請留意派發日期)，先到先得，派完即止。)  

   
口（二）6月 30日星期六  海怡演出 口 綵排  和 口 演出   (口 已取津貼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 (18 歲以下團員) / 團員簽章 : _________________ 

電郵(如與前不同) : ______________＿＿_  日期 : ____＿＿   聯絡電話 : __________________  


